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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1188号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1,748,3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84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朝晖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高明女士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不设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819,091 99.5154 884,500 0.4613 44,800 0.023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26,791 99.5715 767,600 0.4003 54,000 0.0282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56,591 99.5871 738,000 0.3849 53,800 0.0281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26,991 99.5716 742,600 0.3873 78,800 0.0411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22,591 99.5693 742,600 0.3873 83,200 0.0434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02,091 99.5586 766,000 0.3995 80,300 0.0419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25,991 99.5711 742,100 0.3870 80,300 0.0419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003,991 99.6118 664,600 0.3466 79,800 0.0416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016,591 99.6184 652,000 0.3400 79,800 0.0416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016,591 99.6184 652,000 0.3400 79,800 0.0416

2.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18,591 99.5672 749,500 0.3909 80,300 0.0419

2.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05,491 99.5604 763,100 0.3980 79,800 0.0416

2.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21,591 99.5688 748,000 0.3901 78,800 0.0411

2.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946,591 99.5818 747,500 0.3898 54,300 0.028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董国平先生为独立董事的

议案》

190,266,186 99.2270 是

3.02

《关于选举王永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

案》

190,166,682 99.1751 是

3.03

《关于选举韩宏稳先生为独立董事的

议案》

190,166,807 99.175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01

《关于选举董国平先生为独立董事

的议案》

373,982 20.1479

3.02

《关于选举王永先生为独立董事的

议案》

274,478 14.7872

3.03

《关于选举韩宏稳先生为独立董事

的议案》

274,603 14.793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01、议案2.0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大会

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3对中

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晓恬、陈艺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736� � � � � � � � � �证券简称：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2025-07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周一）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25号国信金融大厦裙楼3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

议（定期）决议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纳沙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43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4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6,737,948,82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818,030,505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919,918,3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65.789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6.8070%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8.9820%

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独立董事候选人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

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727,749,202股 99.8486% 10,094,825股 0.1498% 104,800股 0.001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367,636,951股 99.2597% 10,094,825股 0.7327% 104,800股 0.0076%

议案2.00：《关于撤销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736,943,427股 99.9851% 919,700股 0.0137% 85,700股 0.0013%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376,831,176股 99.9270% 919,700股 0.0668% 85,700股 0.0062%

议案3.00：《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737,236,827股 99.9894% 633,600股 0.0094% 78,400股 0.001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377,124,576股 99.9483% 633,600股 0.0460% 78,400股 0.0057%

议案4.0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737,262,927股 99.9898% 634,800股 0.0094% 51,100股 0.000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377,150,676股 99.9502% 634,800股 0.0461% 51,100股 0.0037%

议案5.00：《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737,266,127股 99.9899% 630,900股 0.0094% 51,800股 0.000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377,153,876股 99.9505% 630,900股 0.0458% 51,800股 0.0038%

议案6.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737,263,227股 99.9898% 630,600股 0.0094% 55,000股 0.000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377,150,976股 99.9502% 630,600股 0.0458% 55,000股 0.0040%

议案7.00：《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737,315,927股 99.9906% 579,300股 0.0086% 53,600股 0.000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377,203,676股 99.9541% 579,300股 0.0420% 53,600股 0.0039%

议案8.00：《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654,737,753股 98.7650% 83,134,474股 1.2338% 76,600股 0.001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294,625,502股 93.9607% 83,134,474股 6.0337% 76,600股 0.0056%

议案9.00：《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737,256,827股 99.9897% 635,300股 0.0094% 56,700股 0.000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377,144,576股 99.9498% 635,300股 0.0461% 56,700股 0.0041%

议案10.00：《关于修订对外借款、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737,217,027股 99.9891% 643,900股 0.0096% 87,900股 0.0013%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377,104,776股 99.9469% 643,900股 0.0467% 87,900股 0.0064%

议案11.00：《关于修订董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737,136,327股 99.9879% 663,500股 0.0098% 149,000股 0.0022%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377,024,076股 99.9410% 663,500股 0.0482% 149,000股 0.010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敖华芳、郑晓欣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

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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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修订《公司章程》，将董事会人数由9名增加至11名，其中增加职工

董事1名，独立董事1名。 公司不存在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二分之一的情形。

公司于近日召开三届八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李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

事，任期自2025年9月15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履职期限届满之日止。 经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张守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2025

年9月15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履职期限届满之日止，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李明先生和张守文先生简历如下：

李明先生，出生于1969年6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李明先生曾任深圳

市福田区委组织部科员、副主任科员，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人事部副科长、科长、行长办

公室综合室主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人事部业务经理，深圳市国资委党委办公室主任科

员、副主任、主任，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深圳能源党委

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等职务。 2024年11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李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其他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张守文先生，出生于1966年1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博士。 曾任北京

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正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

张守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其他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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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9月5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确认，于2025年9月1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5名，

实到董事5名，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为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核心骨

干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和竞争力，有效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

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鉴于公司及子公司存在进出口业务，涉及外汇结算，为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

动对公司业绩造成不良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自有

资金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

公司就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并编制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

交易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制定〈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了防范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风险，公司制定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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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9月5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确认，于2025年9月1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王坚奎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海灿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能够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

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良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锁定汇兑成本。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

交易业务的公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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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目的、交易品种、交易工具、交易场所和交易金额：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及子公司存在进出口业务，涉及外汇结算，为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

公司业绩造成不良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期限内任一时点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货币）。如需交

易保证金或权利金（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

留的保证金等），保证金或权利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且不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交易品种包括外汇远

期、外汇期权、外汇掉期、货币互换等的外汇衍生工具；交易对手为具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格、

经营稳健且资信良好的国内和国际性金融机构。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该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等外汇衍生产品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的原则，

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但仍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履约风险、操作风险及法律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公司及子公司存在进出口业务，涉及外汇结算，为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

业绩造成不良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公司拟适当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二）交易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预计交易额度不超过1亿人民币（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外汇衍生

品业务。 上述交易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但期限内

任一时点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货币）。 如需交易保证金或权利金（包括为

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保证金或权

利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且不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

（三）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

资金。

（四）交易方式

公司及子公司将按照衍生品套保原则和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根据合同需要灵活选择外汇远期、

外汇期权、外汇掉期、货币互换等结构相对简单透明、流动性强、风险可认知、市场有公开参考价格、不超

过12个月的外汇衍生工具，不从事复杂嵌套、与不可控因素挂钩的外汇衍生工具交易。 交易对手为具有

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格、经营稳健且资信良好的国内和国际性金融机构。

（五）交易期限

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交易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上述额

度和授权期限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授权额度范围和审批期限内根据相关规定行使决策

权并签订相关协议，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与管理。

二、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期限内任一时点的最高合约价值

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货币）。 如需交易保证金或权利金（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

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保证金或权利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且不

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 上述交易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

使用。 本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能够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

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良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锁定汇兑成本。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交易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得进行投机性和单纯的套利

交易，但外汇衍生品交易操作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1、市场风险：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导致汇率或利率行情走势发生变化导致外汇衍生品价

格变动，造成亏损的风险。

2、流动性风险：因市场流动性不足而无法完成交易的风险。

3、履约风险：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存在合约到期无法履约造成违约而带来的风险。

4、操作风险：在开展交易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操作或未能充分理解衍

生品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

5、法律风险：在开展交易时，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或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

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二）公司拟采取的风控措施

1、公司制定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对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操作原则、审批权限、管

理及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作出明确规定，以控

制交易风险。

2、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外汇

交易，所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真实交易背景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

或利率风险为目的。

3、公司将审慎审查与银行签订的合约条款，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风险。

4、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上述投资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公司

财务部门组织实施，持续跟踪外汇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变动，及时评估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风

险敞口变化情况，适时调整操作策略，最大限度地避免汇兑损失。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是为了提高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 防范汇率波动

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的稳健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进

行相应的核算与会计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

生品交易业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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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 其中专项贷款资金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闸北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上海闸北支行” ）提供的专项贷款，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3,600万

元。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取得中国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出具的《贷款承诺

函》，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 回购股份用途：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2.46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长、回购提议人、

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尚无减持公司股份的明确计划。

后续如有相关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高于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

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

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使用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如遇有关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将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

调整回购方案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5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根据《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2025年9月5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罗立权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股份。提议的

内容为以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已发

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9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9/13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5/9/5，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其他：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

回购价格上限 52.46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381,243股~762,485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33%~0.66%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

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公

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发布回购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转让； 若公司未能以本次回购的股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

告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

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

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下限时，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次

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4、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期间的

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序号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

额（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1

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

38.1243-76.2485 0.33-0.66 2,000-4,000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及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

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不超过人民币52.46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资金系中国银行上海闸北支行提供的专项贷款，专项贷款

金额不超过3,600万元。公司已取得中国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

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1,591,621 62.31 71,972,864 62.65 72,354,106 62.9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3,297,770 37.69 42,916,527 37.35 42,535,285 37.02

股份总数 114,889,391 100.00 114,889,391 100.00 114,889,391 100.00

注：1、以上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2,000万元和上限人民币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

币52.46元/股进行测算，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

施情况为准；

2、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以上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

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公司总资产268,943.7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8,590.25万元、流动资产198,779.64万元。 按照本次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测

算， 本次回购资金占公司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1.49%、

1.68%、2.01%。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财务状况、未来发展规划等多方面因素，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

经营、财务状况、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测算，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

然符合上市条件。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

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

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自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

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

市场操纵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回购提议人在回购期间暂

无增减持计划。若上述人员后续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均暂无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明确计划。 后续如有相关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罗立权先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

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2025年9月5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以公司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其提议回购的原因和目的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健全公司长效

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

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

操纵市场的行为。 提议人在本次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若后续有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其

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承诺事项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进行股份转让。 公司如未能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3年内转让完毕，未使用的已回购股

份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注销。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未来发生注销

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六）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

士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

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项事宜；

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

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

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5、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长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

行相应调整；

6、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需

的事宜。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高于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

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

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如公司此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方案

未能经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认购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

风险，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法

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使用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拟采取如下应对措施：公司将加强与股东的沟通；合理制定和执行回购计划；目

前公司流动资金充裕，能充分保障回购股份所需资金。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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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路深圳国际创新谷六栋B座19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海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58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0,220,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100％；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5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40,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178％。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9,480,087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9.1923％。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5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40,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178％。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5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40,6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4178％。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064,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6％；反对13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2％；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9090％；反对1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175％；弃权19,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3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表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各项子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046,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5％；反对17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66,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4380％；反对17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514％；弃权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表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045,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1％；反对15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4％；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6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3030％；反对15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636％；弃权15,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3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表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043,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1％；反对17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1％；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6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1140％；反对17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324％；弃权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表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042,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8％；反对17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9％；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6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9924％；反对1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970％；弃权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表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053,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3％；反对16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7％；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7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697％；反对1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742％；弃权5,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61％。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表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066,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5％；反对13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6,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925％；反对13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069％；弃权2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0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表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039,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1％；反对16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7％；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5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469％；反对1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742％；弃权19,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9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表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077,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5％；反对13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2％；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9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6103％；反对1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20％；弃权6,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77％。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表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